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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pension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is good, but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and other policies, the decline of the new population, the basic pension shows the trend of 
insufficient. To this end, China is promoting the third pillar of pension in the land of China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ferred deduction of personal pension, finds out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ferred deduction of personal pension in China, so as to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pens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pen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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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实施基础养老金以来，发展势头良好，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化，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实施，新生人口的下降，基础
养老金显现出不足的趋势。为此，中国正在推进第三支柱养老金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促进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论文主
要阐述了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出中国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发现的问题，从而为中国个人养老金
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能够解决中国个人养老金发展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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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人口老龄化越发严重，对于居民养老成为社

会的重要难题。居民退休使得其个人收入显著降低，提前为

老年存款是保障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重要举措。加大

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

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

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大报告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制度对于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居、健全国家养老保障体系

意义十分重大。但中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起步晚，相关税

收优惠的规定不完善，在实施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包括

缺乏法律依据、税收不公平现象等。论文通过法律研究方式，

以解决中国个税递延养老存在的问题。

2 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最早实施的国家，已经成

为美国养老金三支柱之一，该制度是以个人退休账户为主的

个人养老金，由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

老金计划。截至 2022 年末，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现在基本已

经实现劳动人口全覆盖；对于中国刚起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补充的个人养老金参保人数少，缴费人数则更少。美国的

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对很多发达国家影响深远，尤其是对

于和我们相同传统的日本和韩国，中国和日韩同属于东亚，

且文化地缘相差不大，日韩两国经济发达，很早就步入了老

龄化社会，因此日韩两国的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政策对中国的

借鉴性意义比较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新增人口越来越少，而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国家的养老金

已经不足以承担巨额的负担，因此，拓宽养老金增收渠道刻

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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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1 是促进养老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优化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有利于扩大养老基金规模，

增强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自国家施行养老金制度以来，中

国养老基金规模的发展态势一直较好，但是随着年轻劳动力

的减少，中国的养老基金逐渐呈现不足的趋势，而相较于同

时施行计划生育的韩国，养老基金的发展较于中国发展较

好，为中国养老金不足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借鉴。

在韩国，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

韩国也早已施行养老金在个人所得税递延扣除的政策，养

老金收入在 350 万韩元以下的，可全额扣除；养老金收入

在 350 以上至 700 万韩元以下的，扣除标准在 350 万韩元加

上超过 350 万韩元部分的 40%；养老金收入在 700 万韩元

以上至 1400 万韩元以下，扣除标准在 490 万韩元加上超过

700 万韩元部分的 20%；养老金收入在 1400 万韩元以上，

扣除标准在 630 万韩元加上超过 1400 万韩元部分的 10%。

种种政策，对于韩国的养老金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2 是保障人民实现老有所养的必然要求
中国由于少子化的趋势，中国的养老问题日渐突出，

养老资金不足成为制约养老基金发展的主要问题。若想实现

养老基金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抓住问题的牛鼻子，也就是

要扩宽养老金来源，增加基金的基数，防止养老金枯竭，从

而影响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家庭是国家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在韩国，

政府在制定个人所得税基时，对于家庭层面的基本民生需求

十分照顾。在住房方面，韩国政府规定居民持有房产的时间

与个税扣除的比例成反比，即持有房产时间长，扣除比例就

会越高；同时，对于无房的工薪家庭给予特殊扣除待遇，以

促进实现“居者有其屋”。在养老方面，劳动者工作年限也

与扣除标准成反比，目的是鼓励劳动者维持较稳定的工作。

在家庭成员的扶助方面，细化夫妻之间的相互抚养及对特殊

群体的扣除标准，保障了中低收入者家庭生活水平。老有所

养是传统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必

然要求。由于老年人劳动能力较低，创造价值的能力不足，

养老金是老年群体实现基本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养老金

的来源问题，前文已经有所论述，主要是青年人缴纳的养老

保险，目前中国仅实施了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企业年金和职业

年金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实现了养老保险的两支柱，而国

际发达国家为拓宽养老金渠道，已经实施了第三支柱养老

金，并且已经很完善。因此中国要拓宽养老金收入渠道，就

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3.3 是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基本服务体系主要目标是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高度重视，

实施个税递延扣除主要是服务于这一体系，通过税收优惠，

刺激纳税人缴纳个人养老金，充实养老基金池，保障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养老服务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如果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收入较低，这会

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必须始终

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来保

障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

事业，它始终将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有显著的优越性

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在党

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也必须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和完善

社会保障也应当牢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不断的历

史实践中整合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

4 中国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存在的问题

4.1 定额扣除方式存在弊端
中国目前对于养老金递延扣除是以 3% 的税率递延扣

除，是指在领取养老金的环节，单独按照 3% 计征，其缴纳

的税款记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虽然相较于以往，中

国从 7.5% 下降到 3%，使得税收负担大幅降低，但是中国

对于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会让高收入者获得

比中等收入者有更高的收益，会让个人养老金在个人所得税

扣除中的量能课税失衡。

4.2 不得结转扣除减损纳税人权益
对于所得税而言，结转扣除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手段，

譬如在公益捐赠方面，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将其所得

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

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

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同样在个人养老金扣除中则没有

体现结转扣除，对于投资者而言，使得他们对于投资个人养

老金的吸引力较小。

4.3 保值增值风险较高
中国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起步晚，经验尚且不足，对

于养老保险的保值增值能力和投资收益性不确定。由于养老

金的资产配置的主要目的是抵御长寿风险可能造成的老年

片刻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因此，人民投资个人养老金时

就会显得格外慎重。如果养老金保值增值能力不强，收益不

高，那么就很难吸引投资者信任中国的养老金，从而将资金

投入养老金。

5 优化个人养老金递延扣除的政策建议

5.1 制定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收优惠和相关扣除

法律
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

前提。对于税收优惠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税收是国家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制定法律要实现保障税收来源和

降低纳税人税负之间的平衡。目前国家的《试点通知》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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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律，在其他的法律中，也没有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如《金融三十条》

等）提及要发展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但该规定缺乏明

确的法律依据，对于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十分

不利。

在美国参保人可选择以个人或家庭两种方式来向政府

申报，并且个税扣除额度会随着经济发展状况而有所变动。

中国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标准是 3%~45% 的超额累进税

率，对于养老金而言也可以参照个人所得税缴纳标准，设计

几级累进税率，最高不高于 45% 的超额累进税率，使得高

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能够合理地缴纳税款。使得量能课

税原则得不到贯彻，损害纳税人权益。设置超额累进税率能

够更大程度吸引纳税人，促进养老金制度的健康发展。中国

可借鉴美国来合理确定个人税扣除额度，完善相关扣除规

定，扩大个人养老金扣除范围，提高个人养老金扣除比例。

该项举措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刺激国民经济的

再分配，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性举措。

当然，税收优惠涉及领域广，类型复杂，合理制定税收优惠

专门立法并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此应

徐徐图之。

5.2 发挥大数据信息技术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和服务

中的作用
韩国的国家税务机构通过运用信息技术，优化了税收

管理，并且保证了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重要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韩国政府通过使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与

金融等部门及相关机构进行联网比对，保证征收数据真实性

和全面性。对于支出核算，韩国政府鼓励居民在支付时使用

银行卡，同时开具现金电子发票作为抵扣凭证，确保能够追

溯到相关支出，以达到保证数据真实性的目的。此外，韩国

政府开发了 HOME-TAX 系统，保证了纳税人更便捷地计算

收入所得并且顺利完成纳税申报。韩国通过采用先进的现代

化信息技术，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技

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法规的遵守，确保了韩国

政府为改善收入分配所采取的策略能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有

效实施。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大

数据与互联网技术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移动

支付在这里也得到了广泛普及，位列全球前茅。这为个人所

得税管理和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信息技术在这些领

域的应用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抓住发票电子化改革的时

机，并且结合中国居民的支付习惯，实现电子发票与微信、

支付宝等主流支付方式的衔接，同时整合和拓宽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借助“以数治税”的理念和手段，推动个人所

得税收入的精准调控和分配。

5.3 通过立法来增加对投保人的处罚
通过立法来规定对于提前随意领取养老金或退保行为

给予相应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要体现马克思的社会保障

思想，规定几种例外情形。假如遇到投保人身故、全残以及

患重大疾病、购置首套自住房、参加全日制教育等特殊情形，

就需要允许提前取出。同时要对各种情形进行细化分类，根

据紧急程度进行分类，比如在遇到投保人身故、全残以及

患重大疾病时，因这三项情况比较紧急，可按《试点通知》

的规定一次性领取商业养老金。而对于投保人购置首套自住

房、参加全日制教育的情形，对于这两种情形，因其紧急程

度不高，应当设置最高取款额度并且规定要限期归还，对于

不能按时归还资金的投保人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在立法中

加强了对投保人的基础保障，体现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法思想，使得立法更为科学，更为合理。

6 结语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平稳发展期，少子化所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红利越来

越少，养老基金不足以支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国家应

拓宽养老金增收渠道，在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对

于引领拓宽养老金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伟大时代孕育

伟大理论，在当今时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仅

是科学依据，更是检验政策是否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

标准。居民养老是民生之需，直接维系老年群众的基本生活

保障，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人民权益，制定合理的扣除

政策，与个人所得税法相衔接，拓宽养老金收入渠道，能够

最大限度保障老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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